
4.2 确诊为猪瘟后，当地县级以上的

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划定疫

点、疫区、受威胁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同时及时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施

封锁，逐级上报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并

通过通报毗邻地区。国务院兽医行政管

理部门根据确诊结果，确定猪瘟疫情。

4.2.1 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

疫点：为病猪和带毒猪所在的地点。

一般指病猪或带毒猪所在的猪场、屠宰

场或经营单位，如为农村散养，应当自然

村划为疫点。

疫区：是指疫点边缘外延 3 公里范

围内区域。疫点划分时，应当注意考虑当

地饲养环境和天然屏障（如河流、山脉

等）等因素。

受威胁区：是指疫区外延 5 公里范

围内的区域。

4.2.2 封锁

由县级以上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向本

地人民政府提出启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

指挥系统、应急预案和对疫区实施封锁的

建议，有关人民政府应当立即作出决定。

4.2.3 对疫点、疫区、受威胁区采取的

措施

疫点：扑杀所有的冰柱和带毒猪，并

对所有病死猪、被扑杀猪及产品按照

GB16548 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排泄

物、被污染或可能污染饲料喝垫料、午睡

等均需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被污染的物

品、交通工具、用具、禽舍、场地进行严格

彻底消毒（见附件 9）；限制人员出入，严

禁车辆进出，严禁猪只及其产品及可能

污染的物品运出。

疫区：对疫区进行封锁，在疫区周围

设置警示标志，在出入疫区的交通路口

设置动物检疫消毒站（临时动物防疫监

督检查站）；对出入外出人员的车辆进行

消毒；对易感猪只实施紧急强制免疫，确

保达到免疫保护水平；停止疫区内猪及

其产品运出；对猪只排泄物、被污染饲

料、垫料、污水等按照国家规定标准进行

无害化处理；对被污染的物品、交通工

具、用具、禽舍、场地进行严格彻底消毒。

受威胁区：对易感染猪只（未免或免

疫未达到免疫保护水平）实施紧急强制

免疫，确保达到免疫保护水平；对猪只进

行疫情监测和免疫效果监测。

4.2.4 紧急监测

对疫区、受威胁区内的猪群必须进

行临床检查和病原学监测。

4.2.5 疫源分析与追踪调查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分析疫源

极可能扩散、流行情况。对可能存在的传

染源，以及在疫情潜伏区和发病期间售

（运）出的猪及其产品、可疑污染物（包括

粪便、垫料饲料等）应当立即展开追踪调

查，一经查明立即按照 GB16548 规定进

行无害化处理。

4.2.6 封锁令的解除

疫点内所有病死猪、被扑杀的猪按

规定进行处理，疫区内没有新的病例发

生，彻底消毒十天后，经当地动物防疫监

督机构审验合格，当地兽医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由原封锁令发布机关解除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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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货运车辆准入管理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严把机动

车从事货运业务的市场准入关，对车辆

营运资质实行分类许可和管理，切实规

范普通货物、大型不可解体货物和危险

化学品货物营运资质的分类许可和管

理。同时，要建立健全“黑名单”管理制

度，对多次违反治超规定的运输企业及

驾驶人，按相关规定予以限制或禁入。各

级安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特别要加强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坚

决打击其为货运车辆不按营运资质许可

内容和车辆核定载质量标准配货的行

为。各公路超限检测站对经检测发现不

按核定载质量要求装载的危险化学品运

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就地滞留，

并通知安监、公安交管、道路运输管理等

部门，按规定进行处理。

五、继续加强短途治超

各地人民政府要继续加强治理短途

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要突出抓住砂

石料生产运输的集散地、煤矿企业与集

运站之间路段、渣土车必经路段、货运车

辆出省的省界路段等四个重点区域和路

段，制订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要组织工

商等部门对本行政区的非法货运源头企

业坚决予以查封、取缔，并恢复地貌，防

止其死灰复燃；特别是要加大对以一证

多点名义设立的各种非法煤场、砂石料

厂的打击力度，防止货车中途加载。要组

织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专项

整治工作，对上路行驶涉及的非法超限

超载车辆及驾驶人依法予以处罚，并公

开曝光。

六、完善部门联动机制

继续加强联合执法，依法对货运车

辆进行检测和处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切实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培养和锻炼

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执法队伍。要按照

“六权治本”要求，公开涉及治超的权力

清单和责任清单，减少自由裁量权，减少

权力寻租空间，做到阳光执法、文明执

法、严格执法，坚决杜绝公路“三乱”行为

的发生。

各级公路管理机构要对查处的非法

超限超载车辆、涉及的运输企业、驾驶人

信息、违法行为及获取的相关证据，按照

《山西省公路条例》有关要求，在规定时限

内分别移送至同级公安交管、道路运输管

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各级道路运输管

理部门在巡查中发现的非法源头企业，要

及时抄报本级人民政府治超办，并抄送本

级工商部门按规定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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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治
理非法超限超载工作的通知

第三十条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拟在寺观教

堂内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应当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

起 30 日内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

批。

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修建大型

露天宗教造像报告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批准或

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以外的组织以及个人

不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禁止在寺观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

像。

第三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宗教活动

场所内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

电影电视片和开展其他活动，应当事先征得该

宗教活动场所同意。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实际需要，将宗教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宗教活动场所、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建设

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工程

建设、文物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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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条例

第二十六条 少数民族职工参加本民族重

大节日活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假，并照

发工资。

第二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对于在城市民

族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

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城市民族工作
条例




